关于加强重要数据信息保护的指导意见
为加强重要数据信息的保护，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特提出本指导意见。
1、 数据信息保护的重要性

数据信息，尤其是财务、人事、科研等部门的数据信息的保护尤为重要。认真做好数据备份、防止数据信息的丢失、损坏，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，显得特别重要。
数据备份顾名思义，就是将数据以某种方式加以保留，以便在系统遭受破坏或其他特定情况下，重新加以利用的一个过程。数据备份的根本目的，是重新利用，这也就是说，备份工作的核心是恢复，一个无法恢复的备份，对任何系统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。

对一个完整的计算机系统而言，备份工作是其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。其意义不仅在于防范意外事件的破坏，而且还是历史数据保存归档的最佳方式。换言之，即便系统正常工作，没有任何数据丢失或破坏发生，备份工作仍然具有非常大的意义----为我们进行历史数据查询、统计和分析，以及重要信息归档保存提供了可能。

二、备份措施：

1、不同的部门根据数据的保密要求和用途的不同，制定符合自己部门的备份制度，由专人负责实施制定。 

2、禁止备份的数据泄露、外借和转移，离所人员不得带走备份数据。 

3、业务数据必须定期、完整、真实、准确地转储到异地介质上，并要求集中和异地保存，保存期限至少 1 年。
4、每周五当班人员制作数据的备份并异地存放，确保系统一旦发生故障时能够快速恢复，备份数据不得更改，备份数据将信息存贮于硬盘和光盘等介质上。

5、数据备份由各个部门安排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实施，并且记录每次备份的内容、时间及次数。由专人负责备份工作，认真填写备份日志。以备查询。备份的数据必须指定专人负责保管，由管理人员按规定的方法同数据保管员进行数据的交接。交接后的备份数据应在指定的数据保管人或指定的场所保管。 
6、部门负责人定期对数据备份进行检查，核对备份记录和备份介质上的内容是否一致。
7、备份数据资料保管地点应有防火、防热、防潮、防尘、防磁、防盗设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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